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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29 
(譯本) 

附件 C 
一般食環署分區環境衞生辦事處 

有關管理熟食小販市場、熟食市場及熟食中心人員的組織圖* 
 

 分區環境衞生總監  (1 個職位)
職責：監督區內小販和街市管
理政策的推行。  
 

 

   

 衞生總督察  (1 個職位) 
職責：(a)輔助分區環境衞生總
監管理、策劃及協調小販和街
市管理所需的資源與小販和街
市管理工作；以及(b)督導高級
衞生督察制訂適當的小販和街
市管理措施。  
 

 

熟食市場 /熟食中心的管理   

 

熟食小販市場的管理  

高級衞生督察 (街市管理) (1 個
職位) 
職責：管理熟食中心／熟食市
場。  
 

 高 級 衞 生 督 察 (小 販 ) (1 個 職
位) 
職責：執行及督導熟食小販市
場的管理工作。  
 

   

衞生督察 (街市管理 ) (1 至 2 個
職位) 
職責：(a)管理街市攤檔續租、
終止租約等事務；督導屬下人
員和服務承辦商；以及(b)聯絡
其 他 部 門 進 行 維 修 和 改 善 工
程。  
 

 衞 生 督 察 (小 販 個 案 ) (1 個 職
位) 
職責：(a)推行小販管理工作；
以 及 (b) 督 導 小 販 管 理 職 系 人
員管理熟食小販市場。  
 

   

巡察員  (1 至 4 個職位) 
職責：(a)督導街市人員及監察
服務承辦商的表現；(b)確保嚴
格執行與街市有關的法例和租
約條款；以及(c)巡視熟食中心
／熟食市場及處理投訴。  
 

 高級小販管理主任  (1 個職位)
職責：(a)督導管理小販的初級
人員；(b)採取法律行動及妥善
管理熟食小販市場；以及(c)巡
視熟食小販市場及處理投訴。
 

   

管工 (3 至 4 個職位)或街市助理  
(7 至 26 個合約員工職位) 
職責：(a)定期巡視熟食中心／
熟食市場及處理投訴；(b)根據
相關法例和租約條款採取執法
行動；以及(c)監察服務承辦商
的表現。  
 

 助理小販管理主任  (1 至 3 個
職位) 
職責：(a)協助巡視和檢查小販
攤檔；(b)定期巡視小販攤檔；
(c)協助處理投訴；以及(d)執行
與 小 販 事 務 有 關 的 規 則 和 規
例。  
 

 
* 一般食環署分區環境衞生辦事處會負責處理多項職責，包括 : 
 (a) 食物業及部分行業的發牌及巡查事宜；  
 (b) 公眾街市的管理；  
 (c) 小販管理及亂拋垃圾的執法工作；  
 (d) 街道潔淨及垃圾收集；及  
 (e) 防治蟲鼠工作。  
備註：  以上的組織圖只顯示負責管理熟食小販市場、熟食市場和熟食中心的職位，這些人員或

許須負責其他在此組織圖中未有提及的職責。 


